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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98号方正大厦8层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7,873,95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21.797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马建斌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周华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廖航女士、崔运涛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27,872,478 99.9988 1,474 0.0012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27,872,478 99.9988 1,474 0.0012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27,872,478 99.9988 1,474 0.0012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872,478 99.9988 1,474 0.0012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27,872,478 99.9988 1,474 0.0012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对所属企业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27,870,478 99.9972 3,474 0.0028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0,389,494 99.9858 1,474 0.0142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27,872,478 99.9988 1,474 0.0012 0 0.0000

9、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27,872,478 99.9988 1,474 0.0012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27,872,478 99.9988 1,474 0.0012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1、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关于选举马建斌为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27,869,497 99.9965 是

11.02

关于选举朱怡然为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27,868,978 99.9961 是

11.03

关于选举孔然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27,868,678 99.9958 是

11.04

关于选举胡滨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27,870,478 99.9972 是

11.05

关于选举丛建华为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27,869,478 99.9965 是

11.06

关于选举齐子鑫为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27,868,678 99.9958 是

1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关于选举秦秋莉为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127,868,868 99.9960 是

12.02

关于选举童盼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27,868,978 99.9961 是

12.03

关于选举周华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27,870,478 99.9972 是

13、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关于选举廖航为公司第九

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27,868,678 99.9958 是

13.02

关于选举崔运涛为公司第

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27,869,168 99.9962 是

13.03

关于选举赵璐为公司第九

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27,870,478 99.9972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

通股股东

117,482,98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 -5%普

通股股东

6,963,26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

通股股东

3,426,230 99.9569 1,474 0.0431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86,300 98.3206 1,474 1.6794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3,339,93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18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7,433,364 99.9801 1,474 0.0199 0 0.0000

6

关于公司2019年

度对所属企业担

保的议案

7,431,364 99.9532 3,474 0.0468 0 0.0000

7

关于公司2019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7,433,364 99.9801 1,474 0.0199 0 0.0000

8

关于2019年度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

购买理财产品的

议案

7,433,364 99.9801 1,474 0.0199 0 0.0000

10

关于调整独立董

事薪酬的议案

7,433,364 99.9801 1,474 0.0199 0 0.0000

11.01

关于选举马建斌

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案

7,430,383 99.9400 0 0.0000 0 0.0000

11.02

关于选举朱怡然

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案

7,429,864 99.9330 0 0.0000 0 0.0000

11.03

关于选举孔然为

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7,429,564 99.9290 0 0.0000 0 0.0000

11.04

关于选举胡滨为

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7,431,364 99.9532 0 0.0000 0 0.0000

11.05

关于选举丛建华

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案

7,430,364 99.9398 0 0.0000 0 0.0000

11.06

关于选举齐子鑫

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案

7,429,564 99.9290 0 0.0000 0 0.0000

12.01

关于选举秦秋莉

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7,429,754 99.9316 0 0.0000 0 0.0000

12.02

关于选举童盼为

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7,429,864 99.9330 0 0.0000 0 0.0000

12.03

关于选举周华为

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7,431,364 99.9532 0 0.0000 0 0.0000

(五)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议案7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予以回避表决，议案6为涉及以特别表决通过的议案，获得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田明子，张静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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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5月15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位，出席董事一致推选由马建斌先生主持会议。公司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法律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同意选举马建斌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相同。

董事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会议同意选举下列董事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相同：

战略委员会：马建斌（主任委员）、朱怡然、秦秋莉；

审计委员会：周华（主任委员）、童盼、丛建华；

提名委员会：秦秋莉（主任委员）、孔然、周华；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童盼（主任委员）、周华、胡滨。

董事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吕媛女士、李冠雄先生、兰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朱怡然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相同。

在公司董事会聘任总经理之前，暂由朱怡然女士代行总经理职务，公司董事会将尽快聘任总经理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董事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朱怡然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相同，朱怡然女士已于2018年6月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

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聘任罗曼莉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相同，罗曼莉女士已于2016年7月取得上海证券

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董事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5月16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马建斌，男，1975年出生，中共党员，博士。 现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裁兼首席人才官，

北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北大资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北大方正教育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北大方正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

江苏苏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 曾在内蒙古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任教，曾任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人力

资源部总监、总经理。

朱怡然，女，1977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现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并代行总裁职务，兼任北京泰圣惠尔电

子技术有限公司监事。 曾任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高级经理，北京东方惠尔图像技术有限公司CFO。

孔然，女，1974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现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中国人民大学机关党委产业支部书记，人大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总经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人大数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苏州世纪明德文化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 曾任

中国人民大学产业管理处副处长，人大资产管理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兼董秘。

胡滨，男，1979年出生，本科。现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方正集团资产管理部总经理，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方正和生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江苏苏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方正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方正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北京方正连宇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监事，方正（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北大方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董事。

曾就职于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分所，历任审计员、高级审计员、经理、高级经理。

丛建华，男，1979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现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总经理，江苏苏钢集团有限公司

监事，方正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北大方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监事，方正中期期货有限公司监事，方正和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曾任北京城建集团构件厂财务部财务主管，国嘉联合（北京）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项目经理，历任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业务经

理、总监。

秦秋莉，女，1972年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管理学副教授。 现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02年7月至今任北京交通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讲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副主任。

童盼，女，1974年出生，管理学（会计学）博士，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现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教授，

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1998年7月至2001年8月就职于联想集团审计部，2004

年8月至2006年8月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

周华，男，1976年出生，中共党员，管理学（会计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MPAcc中心主任。 现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上海

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西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数码大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集创北方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监事。 2005年7月至今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会计系讲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教授、MPAcc

中心主任。

吕媛，女，1983年出生，硕士学历。 现任公司副总裁。 曾任北大方正集团人力资源部业务经理，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

总经理、助理总裁。

李冠雄，男，1985年出生，中共党员，金融学博士。现任公司副总裁。曾任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内事业部高级投资经理、投资管

理部投资总监，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项目经理，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专项资产计划管理部项目经理。

兰涛，男，1975年出生，本科学历。 现任公司副总裁，2005年至今任广西英腾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罗曼莉，女，1987年出生，本科学历。现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总经理、证券事务代表。曾任中国高科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投资业务部经理，董事会办公室证券事务经理、证券事务高级经理、副总经理。

证券代码

600730

证券简称 中国高科 编号 临

2019-017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5月15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5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5位，其中2名职工代表监事已经公司2019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通过，出席监事

一致推选由廖航女士主持会议。 符合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的监事对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推选廖航女士（简历附后）为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九届监事会相同。

特此公告。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5月16日

附个人简历：

廖航，女，1979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 现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法务部总经理、监事，方正控股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北大资源（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方正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北大方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方正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北京北大方正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监事，北大方正投资有限公司监事，北大方正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监事，北大

方正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监事，方正（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江苏苏钢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北大医疗产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监事，北大

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曾任方正集团综合事业群资产管理部法务经理，北大方正物产集团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法务经理、法

务总监，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法务部高级法务经理、总监。

证券代码

600730

证券简称 中国高科 编号 临

2019-016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鉴于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19年5月15日召开2019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推选王芳女士、罗曼莉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附后）。

王芳女士、罗曼莉女士与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三名非职工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与公司第九届监事

会相同。

特此公告。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5月16日

附：个人简历

王芳，女，1975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现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公司审计部总经理。曾任天津应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审

计部审计经理，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审计经理。

罗曼莉，女，1987年出生，本科学历。现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总经理、证券事务代表。曾任中国高科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投资业务部经理，董事会办公室证券事务经理、证券事务高级经理、副总经理。

证券代码：

002892

证券简称：科力尔 公告编号：

2019-028

湖南科力尔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15日（星期三）下午14:30；

②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14日至2019年5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1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4日15:00至2019年5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9栋B3座5楼运营中心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聂鹏举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则指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召开程序合法、合规。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7人， 代表股份53,604,400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64.120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53,579,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4.0900％；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25,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301％。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中小投资者，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1,365,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6333％。 其中：通过现

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340,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603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

表股份25,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301％。

3、出席/列席会议人员：

董事：聂鹏举、聂葆生、李伟、王辉、郑馥丽

监事：蒋耀钢、刘辉

董事会秘书：李伟

高级管理人员：聂鹏举、李伟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王彩章律师、张韵雯律师出席本次会议并进行现场见证。

职工监事曾利刚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会议的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并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53,60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5％；反对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65％；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2、《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53,60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5％；反对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65％；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3、《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53,60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5％；反对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65％；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4、《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53,60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5％；反对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65％；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5、《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实际发展情况，并综合考虑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公司2018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方案为：以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83,6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

3.5元（含税），共计29,260,00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共

计转增58,520,00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142,120,000股，剩余未分配利润转入以后年度。 报

告期末，母公司“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余额为356,431,177.87元，本次分配预案中，转增金额没有超过

报告期末“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余额。 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

同意53,60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5％；反对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65％；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36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37％；反对3,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56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53,60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5％；反对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65％；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36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37％；反对3,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56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7、《关于确认2018年度非独立董事、监事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聂葆生先生（持有表决权股份24,180,000股）、聂鹏举先生（持有表决权股

份20,409,000股）、永州市科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表决权股份6,000,000股）、李伟先生（持有

表决权股份1,200,000股）、蒋耀钢先生（持有表决权股份450,000股）回避了表决。

同意1,36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37％；反对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2563％；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36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37％；反对3,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56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8、《关于确认2018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聂葆生先生（持有表决权股份24,180,000股）、聂鹏举先生（持有表决权股

份20,409,000股）、永州市科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表决权股份6,000,000股）、李伟先生（持有

表决权股份1,200,000股）回避了表决。

同意1,81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72％；反对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92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36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37％；反对3,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56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9、《关于制定〈公司董事、监事薪酬与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53,60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5％；反对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65％；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36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37％；反对3,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56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10、《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同意53,60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5％；反对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65％；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36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37％；反对3,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56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1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授权董事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同意53,60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5％；反对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65％；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36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37％；反对3,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56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53,60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5％；反对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65％；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1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53,60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5％；反对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65％；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14、《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53,60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5％；反对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65％；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15、《关于调整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同意53,60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5％；反对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65％；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36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37％；反对3,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56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16、《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53,60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5％；反对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65％；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36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37％；反对3,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56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王彩章律师、张韵雯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湖南科力尔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湖南科力尔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尔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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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科力尔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15日，在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

生态园9栋B3座5楼运营中心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会议通知已于2019

年5月10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通知等形式向所有董事发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聂鹏举先生主持，应到董事

5人，实际出席董事5名，不存在缺席或委托他人出席的情形。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宋子凡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财务总监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肖仙跃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湖南科力尔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湖南科力尔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尔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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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湖南科力尔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15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现将相关内容

公告如下：

一、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李伟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李伟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

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秘书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经总经理聂鹏举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第二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宋子凡先生（宋子凡先生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对聘任财务总监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宋子凡先生具备担任公司财务总监的履职能力，能够胜任岗位职责的要求。

二、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肖仙跃女士（肖仙跃女士

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肖仙跃女士具备履行证券事务代表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并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9栋B3座5楼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755-81958899-8136

传真号码：0755-81858899

电子邮箱：stock@kelimotor.com

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尔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15日

附件：

财务总监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宋子凡：1987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曾任国富浩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部经理、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部审计师、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证券部副总监，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宋子凡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股5%以上的

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

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

肖仙跃：1994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职于公司证券事务部，协助董

事会秘书工作，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肖仙跃女士已于2019年3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肖仙跃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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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三）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5月15日（星期三）下午14:30开始，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5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4日15:00至

2019年5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2号银泰中心C座5103公司会议室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海飞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5人,� 代表股份957,689,492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48.2859％。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8人，代表股份917,599,04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46.2646％。

（三）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股东7人，代表股份40,090,44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0213％。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955,102,2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98％；反对2,587,28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52,434,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855％；反

对2,587,2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955,102,2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98％；反对2,587,28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52,434,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855％；反

对2,587,2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955,102,2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98％；反对2,587,28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52,434,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855％；反

对2,587,2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955,102,2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98％；反对2,587,28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52,434,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855％；反

对2,587,2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同意955,102,2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98％；反对2,587,28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52,434,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855％；反

对2,587,2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955,042,2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36％；反对2,647,28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6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52,374,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619％；反

对2,647,2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38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等投资的议案。

同意955,100,3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96％；反对2,589,18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52,432,8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847％；反

对2,589,1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鲁胜先生为董事的议案。

同意955,005,1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97％；反对2,587,28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02％；弃权97,01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52,337,7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474％；反

对2,587,2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45％；弃权97,01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0％。

该项议案已经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955,102,2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98％；反对2,587,28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52,434,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855％；反

对2,587,2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已经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955,102,2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98％；反对2,587,28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52,434,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855％；反

对2,587,2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429,204,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0.5969％；反对178,760,77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9.40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38,675,1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7869％；反

对178,760,7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21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关联股东均回避表决。 该项议案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获得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429,204,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0.5969％；反对178,760,77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9.40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

事项的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38,675,1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7869％；反

对178,760,7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21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关联股东均回避表决。 该项议案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获得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同意429,204,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0.5969％；反对178,760,77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9.40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38,675,1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7869％；反

对178,760,7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21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关联股东均回避表决。 该项议案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李一帆、李肖肖

（三）结论性意见：经核查，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670

证券简称：国盛金控 公告编号：

2019-034

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994,779,6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4076%。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5月20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情况

1、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份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证监许可[2016]657号），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同时非公开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涉及的股份发行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对象 股份数（股）

1 深圳前海财智发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下称前海发展） 158,620,689

2 深圳前海财智远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下称前海远大） 124,137,931

3 北京凤凰财鑫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下称凤凰财鑫） 68,965,517

4

西藏迅杰新科科技有限公司（曾用名北京迅杰新科科技有限公

司，下称西藏迅杰）

101,206,896

5 北京岫晞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下称北京岫晞） 25,000,000

合计 477,931,033

本次发行涉及的新增股份于2016年5月1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2017年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经2017年3月20日召开的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截至2016年12月31日总股本936,127,750股为基数，使用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股。 本次方案于2017年4月28日实施完毕，公司股份总数增加561,676,650股。

3、2018年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经2018年5月11日召开的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以截止2018年6月22日已发行股份总数1,497,804,400股扣减回购股份

10,299,888股后的股份数量1,487,504,512股为基数，使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008933股。 本次方案于2018年6月29日

实施完毕，公司股份总数增加447,580,141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所做出的承诺

1、2016年重大资产重组时做出的承诺

序号 承诺人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1

前海发展

前海远大

凤凰财鑫

西藏迅杰

北京岫晞

股份

限售

本单位/本公司认购的上市公司所有股份自上市首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2

前海发展

前海远大

凤凰财鑫

西藏迅杰

北京岫晞

所 提 供

信 息 真

实 、 准

确、完整

本单位/本公司已向上市公司提供本次交易相关的信息，并保证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保证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本次交易进程，需要本单位/本公司及本单位/本公司下属企业补充提供相关信息时，本单位/本公

司及本单位/本公司下属企业保证继续提供的信息仍然符合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要求。本单位/本公司承

诺，对上述项下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如本单位/本公司在本次交易中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本单位/本公司不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

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

会，由董事会代本单位/本公司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单位/本公司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

定；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单位/本公司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

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单位/本公司承诺锁定股份自愿

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3

前海发展

前海远大

凤凰财鑫

西藏迅杰

避免同

业竞争

1、截至本声明与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单位/本公司及本单位/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未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所从事的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利益冲突的竞争性经营活动。

2、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本单位/本公司及本单位/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国盛证券及上市公司

其它控股子公司不会构成直接或间接同业竞争关系。

3、在作为上市公司股东期间及转让完毕本单位/本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之后一年内，本单位/本公

司及本单位/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不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发展与上市公司、国盛证券及上市公司其他控股子公司

经营范围相同或相类似的业务或项目，也不为本单位/本公司或代表任何第三方成立、发展、参与、协助任何

企业与上市公司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竞争；本单位/本公司不利用从上市公司处获取的信息从事、直接或间接

参与与上市公司相竞争的活动；在可能与上市公司存在竞争的业务领域中出现新的发展机会时，给予上市

公司优先发展权； 如上市公司经营的业务与本单位/本公司以及受本单位/本公司控制的任何其他企业或其

他关联公司构成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竞争，本单位/本公司同意上市公司有权以公平合理的价格优先收购本单

位/本公司在该企业或其他关联公司中的全部股权或其他权益，或如上市公司决定不予收购的，本单位/本公

司同意在合理期限内清理、注销该等同类营业或将资产转给其他非关联方；本单位/本公司不进行任何损害

或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竞争行为。

本单位/本公司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4

前海发展

前海远大

凤凰财鑫

西藏迅杰

规范关

联交易

1、对于未来可能的关联交易，本单位/本公司将善意履行作为上市公司股东的义务，不利用本单位/本公司的

股东地位，就上市公司与本单位/本公司及本单位/本公司控制的企业相关的任何关联交易采取任何行动，故

意促使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做出损害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议。

2、本单位/本公司及本单位/本公司的关联方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要求上市公司

违法违规提供担保。

3、 如果上市公司与本单位/本公司及本单位/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发生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的关联交

易，则本单位/本公司承诺将促使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依照正常商业条件进行。本

单位/本公司将不会要求， 也不会接受上市公司给予优于其在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向第三方给予的交易条

件。

4、本单位/本公司将严格遵守和执行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如有违反以上承诺及上市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而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形，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2、其他承诺

2018年6月12日，前海发展、前海远大、凤凰财鑫、凤凰财智承诺：将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4.2.25

规定，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低于国盛金控总股本的5%。

2018年12月28日，前海发展、前海远大、凤凰财鑫、凤凰财智承诺：将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4.2.25规定，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低于国盛金控总股本的5%。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所做出的承诺。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上市公司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5月20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994,779,6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4076%。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5名。

4、股份解除限售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股）

备注

1

深圳前海财智发展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330,157,746 330,157,746

质押股数：330,

157,746股

2

深圳前海财智远大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258,384,325 258,384,325

质押股数：41,

008,566股

3

北京凤凰财鑫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143,546,846 143,546,846

质押股数：39,

632,174股

4 西藏迅杰新科科技有限公司 210,654,997 210,654,997

质押股数：210,

654,997股

5

北京岫晞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52,035,732 52,035,732

合计 994,779,646 994,779,646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数量（股）

比例

（%）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

股

1,306,958,

429

67.54

-994,779,

646

312,178,783 16.13

其中：高管锁定股 444,764 0.02 444,764 0.02

首发后限售股

1,306,513,

665

67.52

-994,779,

646

311,734,019 16.11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28,126,224 32.46 994,779,646

1,622,905,

870

83.87

三、股份总数

1,935,084,

653

100.00

1,935,084,

653

100.00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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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5月1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于2019年5月15日13:00-15:00以电子邮件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杜力先生召集和主持，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 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延期提请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回购注销2016年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方应补偿股份事项的

议案》，同意将回购注销2016年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方应补偿股份事项的审议安排调整为：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法院的诉讼或裁定进程

另行提起新的董事会（若有）及对应的股东大会，审议回购注销2016年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方应补偿股份相关事项。

公司将积极应对《业绩承诺补偿协议》涉及诉讼，采取有效、有利的措施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保障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

三、备查文件

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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